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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22版 ）
（二）前后两次对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评估方法的选取
前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1、两次评估均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原因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均能被识别并单独计量，均可以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各

项资产、负债评估值，因此两次评估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前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的原因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销售模式为线下门店经营，前次评估过程中，被评估单位处于公共卫生事件

影响期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较大，门店无法正常经营，其未来收益及风险无法合理量化，不符合收
益法评估的条件，因此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两次评估均未采用市场法的原因
由于国内与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类似公司交易案例较少，交易市场不活跃，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

难以获得，同时汽车经销类上市公司与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在资产体量、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未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4、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的原因
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经营的汽车品牌多为传统燃油车， 近年来新能源电动车的迅速发展造成汽

车行业品牌大洗牌，汽车销售市场的行情波动造成企业近年经营情况不稳定、盈利状况波动较大，会
导致收益法估值的差异。

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了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评估架构更为完整，相关因素的考虑
更为客观，评估结果较为可靠。

综上，在当前汽车销售市场经营状况下，资产基础法更能全面可靠地体现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各
类资产组合的价值，因此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三）前后两次对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评估的主要假设
前后两次评估假设基础对比如下：

评估假设 前次评估 本次评估 差异

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3、继续使用假设；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1、交易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3、继续使用假设；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一致

特定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社
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无其他不可预测
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
响。
2、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
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
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
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5、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
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
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
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现时
方向保持一致。
7、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
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企业的产品或服
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
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
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
续经营。
3、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
能力担当其职务。
4、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
法律和法规。
5、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
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
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现时方向保持一致。
7、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
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
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
的市场竞争态势。
10、假设企业预测年度现金流为期末产生。
11、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评
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评估企业提供
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本次评估增加了第
10、11 条收益法评估
假设。

（四）前后两次对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评估的关键参数选取
两次评估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 13家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的最终评估结论。
汽车销售下属子公司主要资产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前后两次评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关

键参数如下：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及运输设备。
（1）房屋建筑物
两次评估对有证房屋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关键参数为净收益、报酬率、收益期。 关键参数选取

依据具体如下：

项目 评估方法 关键参数 选取依据 备注

前次评估 收益法

净收益
影响年净收益最主要的因素为评估对象租金收入，评估人员通过对
其实际出租情况分析， 并对所处区域同类物业现行租赁市场调查，
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用途、地理位置、建筑品质及内部格局等因素，
确定评估对象月租金。

报酬率 报酬率按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为 7%。

收益期
收益期按评估基准日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房屋建筑物剩余经济寿
命孰短原则确定。若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短于其建筑物剩
余经济寿命，评估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上建
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本次评估 收益法

净收益 同前次评估

报酬率 同前次评估

收益期 同前次评估

两次评估对无证房屋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成本法关键参数为建设成本和成新率。 关键参数选
取依据具体如下：

项目 评估方法 关键参数 选取依据 备注

前次评估 成本法

建设成本

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单价①参照宜昌市房地产评估与经纪协会《关
于印发＜宜昌市城区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通知》（宜市评估字[2019]
4号）②2018年《恩施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报告》中
相同结构的房屋重置价③对重置价格标准中没有列明的项目，采用
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定。

成新率 对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采用年限法和观察法综合确定。

本次评估 成本法

建设成本 同前次评估

成新率 同前次评估

综上，前后两次选取的房屋建筑物评估方法一致，关键参数选取标准和文件依据前后一致。
（2）运输设备
两次评估对运输设备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关键参数为车辆购置价和成新率。 两次评估车辆购

置价均根据市场询价确定，成新率根据年限法和观察法综合确定。
综上，前后两次选取的车辆评估方法一致，关键参数选取标准和文件依据前后一致。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两次评估均采用基准地价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前后两次评估

具体参数选取依据及最终评估结果确定的方法如下：

项目 评估方法 关键参数 选取依据 最终结果确定

前次评估 基准地价法、
市场比较法

基准地价法

基准地价

①宜昌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执行宜昌市城区公示地价的通知》（宜
府发[2020]1 号）②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恩施市
公示地价建设成果的通知》（恩施州政发
[2019]5号）

采用两种方法测算结
果取权重作为待估宗
地的最终评估结果；

宗地地价修正
系数

分为区域因素修正和个别因素修正，均
按照当地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区
公示地价体系建设成果简报中对应的修
正系数表进行修正

市场比较法

比较实例价格
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站公示信息， 选取
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内相同地段等级三例
可比宗地交易案例

差异因素修正

差异因素分为交易情况修正、 交易期日
修正、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年期修
正、开发程度修正，按照当地自然资源规
划部门出具的城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成
果简报中对应的修正系数表进行修正

本次评估 基准地价法、
市场比较法

基准地价法

基准地价 同前次评估

同前次评估

宗地地价修正
系数 同前次评估

市场比较法

比较实例价格 同前次评估

差异因素修正 同前次评估

综上，前后两次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一致，关键参数选取标准及文件依据一致。
（五）前后两次对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评估的评估过程
前后两次评估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的要求履行了相关评估

程序。 具体评估程序如下：
1、接受委托
与委托人就资产评估有关事宜进行洽谈，明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选定评估基

准日。 然后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和资产评估业务的实际情况，组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资产评估计
划。

2、现场调查
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所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然后在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有关人员配合下对各类资产进行核实。 同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
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的依据。

3、评定估算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

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然后进行必要的市场询价，在查阅有关价格信息资料及参数资
料基础上，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测算结果。

4、编制报告
对采用各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形成合理评估结论，在此基础上编制初步资

产评估报告，按照公司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5、提交报告
向委托人提交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就初步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

要沟通，听取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在不影响对最终评估
结论进行独立分析的前提下，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向委托人提交正式的资产评
估报告。

（六）前后两次对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评估的评估结果
1、两次评估的评估结果
前次评估以 2022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结论为 13 家汽车销售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价值合计为 7,382.82万元，评估价值为 14,220.38 万元，增值额为 6,837.56 万元，增值率 92.61%。
本次评估以 2023年 7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结论为 13 家汽车销售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价值合计为 7,424.97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391.41万元，增值额为 6,966.44万元，增值率 93.82%。
2、两次评估之间的评估值差异分析
13家汽车经销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评估结果相比前次评估结果差异率为 1.2%，前后两

次评估结果差异较小，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 详细说明汽车销售公司所持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的地址、面积、性质等基本情况，并结合

上述情况及可比案例，详细说明本次评估方法选取、增值率、评估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及评估过程，是
否合理、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一）汽车销售公司所持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汽车销售下属 13家子公司持有房屋建筑物共 9 栋，建筑面积共计 24,127.19 平方米，其中有证房

屋 4栋，房屋建筑面积 18,733.57 平方米，无证房屋 5 栋，房屋建筑面积 5,393.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4
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31,679.93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房屋基本情况表

序号 房产证号 产 权
人 房屋名称 区域位置 建 成 年

份
房 屋 结
构 层高 楼层

房 屋 面
积
（㎡）

是
否
设
置
抵
押
等
他
项
权
利

1

宜市房权
证宜昌开
发区字第
0246145
号

宜 昌
麟觉

发展大道东风日产
4S店 宜昌市发展大道 59号 2004 钢 6.8 1 -2/

2 4,487.48 否

2

宜市房权
证宜昌开
发区字第
0245949
号

宜 昌
麟至 发展大道标致 4S店 宜昌市发展大道 61号 2004 钢 8 1 -2/

2 2,440.17 否

3

恩施房权
证恩施市
字 第
20122025
4号

恩 施
麟达 恩施大众 4S店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

村 1幢 2011 钢、钢混 7.2 1 -2/
2 5,230.76 否

4

恩施房权
证恩施市
字 第
20122025
5号

恩 施
麟觉 恩施日产 4S店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

村 1幢 2010 钢、钢混 8.2 1 -2/
2 6,575.16 否

5 无证房屋 宜 昌
麟至 保险拆建中心 宜昌市发展大道 61号 2013 钢混 3.7 1 -2/

2 490.00 否

6 无证房屋 宜 昌
麟至 洗车房 宜昌市发展大道 61号 2015 板房 3.7 1/1 84.00 否

7 无证房屋 宜 昌
麟至 售后室外雨棚 宜昌市发展大道 61号 2014 彩钢板 1/1 83.60 否

8 无证房屋 恩 施
麟觉 恩施启辰、哈弗 4S店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

村 1幢 2017 钢、钢混 8.7 1 -2/
2 2,801.54 否

9 无证房屋 恩 施
麟昌 恩施斯柯达 4S店 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

村 1幢 2019 钢、钢混 7.2 1 -2/
2 1,934.48 否

合计 24,127.1
9

土地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土地证号 产权人 名称 区域位置 地类 (用

途)
使用权类
型 使用权到期日

土地 面
积
（㎡）

土 地 级
别

是否设置
抵押等他
项权利

1
宜 市 国 用
（2004） 第
100205010 -1
号

宜昌麟
觉

发展大道东
风 日 产 4S
店

宜昌经济技
术开发区发
展大道

综合用地 国有出让 2053 年 4 月
28日 7,393.28 商 业 四

级 否

2
宜 市 国 用
（2004） 第
100205010 -2
号

宜昌麟
至

发展大道标
致 4S店

宜昌经济技
术开发区发
展大道

综合用地 国有出让 2053 年 4 月
28日 6,220.79 商 业 四

级 否

3
恩 市 国 用
（2010） 第
033815号

恩施麟
达

恩施大众 4S
店

舞阳街道办
事处耿家坪
村

商服用地 国有出让 2050 年 3 月
30日 7,680.56 商 业 二

级 否

4
恩 市 国 用
（2011） 第
010226号

恩施麟
觉

恩施日产 4S
店

恩施市舞阳
街道办事处
耿家坪村

商服用地 国有出让 2049 年 9 月
18日 9,242.30 商 业 二

级 否

5
恩 市 国 用
（2014） 第
011705号

恩施麟
觉

恩施日产 4S
店

恩施市舞阳
街道办事处
耿家坪村

商服用地 国有出让 2054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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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车销售公司所持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选取

1、有证房屋
有证房屋均为汽车销售 4S 店。 近几年该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从成本角度已较难反映出

评估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故未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在同一供需圈内，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内与其用
途相同或相似的二手房交易不活跃， 成交价格及有关指标等资料不易收集， 故未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评估对象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现实状况不属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因此未采用假设
开发法进行评估；周边业态大多为汽车销售门店，聚集程度较高，区域内与其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房地
产市场租金及有关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容易收集，因此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2、无证房屋
无证房屋均为汽车销售门店及配套服务用房， 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内与其用途相同或相似的二手

房交易不活跃，不宜采用市场法；评估对象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对象为未办
理产权的配套服务用房，区域内与其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及有关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
不易收集，房屋收益年限等关键指标不明确，不宜采用收益法；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内与其类似房屋的
建造成本、相关费用标准较易获取，评估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因此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3、土地使用权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土地评估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

近法、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等，宗地地价评估应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在全面调查和综合
分析影响地价因素的基础上，选用适宜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对评估方法选用的依据如下：

待估宗地 1、2 均位于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处于宜昌市城区商服四级地段；待估宗地 3-
5 均位于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处于恩施市城区商服二级地段，因此上述 5 宗地可采用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地价测算。

待估宗地均为商服用地（综合用地参照商业用地评估），近几年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同类型的商业
用地挂牌出让交易实例较多，能满足市场比较法的适用条件，因此可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地价测算。

综上，首先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宗地地价，再利用市场比较法测算宗地地价，最后根据
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结合宗地所在区域各用途地价水平确定宗地最终地价。

（三）评估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
1、有证房屋
对有证房屋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单项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预测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

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评估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收益法包括报酬
资本化法和直接资本化法，报酬资本化法又分为全剩余寿命模式和持有加转售模式。 本次评估选用报
酬资本化法中的全剩余寿命模式进行评估，关键参数为净收益、报酬率、收益期。

（1）年净收益
影响年净收益最主要的因素为评估对象租金收入，评估人员通过对其实际出租情况分析，并对所

处区域同类物业现行租赁市场调查，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用途、地理位置、建筑品质及内部格局等因
素，确定评估对象月租金。

（2）报酬率
报酬率按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
安全利率指无风险的资本投资报酬率， 选用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1.5%作为安全利率。
风险调整值根据地区的社会现状经济、未来预测以及物价指数的波动情况确定。 考虑到该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未来预测、评估对象的用途及新旧程度等因素，确定风险调整值为 5.5%，则报酬率
为 7.0%。

（3）收益期
根据评估对象的房屋结构，参照《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相关房屋的经济耐用年

限，再按照评估对象房屋建成年限确定房屋剩余经济寿命，评估对象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为
出让方式取得，确定土地使用权至评估基准日的剩余年限，收益期按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房屋建筑物
剩余经济寿命熟短原则确定。 若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短于其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评估对象
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上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2、无证房屋
对无证房屋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重置成本=建设成本+管理费用+资

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关键参数为建设成本、成新率。
（1）建设成本
评估对象为无证房屋，其建设成本仅为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单价参照宜昌

市房地产评估与经纪协会《关于印发＜宜昌市城区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通知》（宜市评估字[2019]4
号）、2018 年《恩施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报告》中相同结构的房屋重置价，对重置价格
标准中没有列明的项目，采用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定。 并考虑建安价格指数调整和其他因素调整，确定
调整后的重置单价。

（2）成新率
对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采用年限法和观察法综合确定。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观察法

成新率×60%
3、土地使用权
（1）基准地价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基准地价和宗地地价修正系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

域条件和个别条件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比较， 并对照宗地因素修正系数表所对应的修正系数对
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得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关键参数为某用途、某级别（均质区
域）的基准地价、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1）某用途、某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宜昌市城区基准地价的确定依据是宜昌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执行宜昌市城区公示

地价的通知》（宜府发[2020]1号），宜昌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月 2 日公布实施。商服四级基准地价为
2587 元/平方米。

恩施市城区基准地价的确定依据是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恩施市
公示地价建设成果的通知》（恩施州政发[2019]5 号），恩施州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月 1日公布实施。商
服二级基准地价为 3232 元/平方米。

2）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分为区域因素修正和个别因素修正， 区域因素修正对照当地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出具的城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成果简报中相应地价等级的区域因素修正系数表结合待估宗地实际
情况进行修正；个别因素修正分为年期修正、评估基准日修正、容积率修正、面积修正、形状修正、街角
地修正、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均按照当地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成果简报中
对应的修正系数表进行修正。

（2）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理，将评估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评估基准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

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价格的方法。 关键参数
为比较实例价格、差异因素修正。

1）周边地块成交情况
待估宗地 1、2 均位于宜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处于宜昌市城区商服四级地段，根据中国土

地市场网站公示信息，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内相同地段等级可比宗地交易案例主要有以下三例：

项目/比较实例 比较实例 A 比较实例 B 比较实例 C

项目位置 朝阳路与唐家湾路交汇处 西湖路与渭河路交汇处东
侧

东城试验区东方大道与月儿湾路
交汇处

用地性质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土地面积（m2） 31,120.45 22,472.20 22,782.55

使用年限 商业 40年 商业 40年 商业 40年

成交价格（万元） 5,892.00 5,530.00 5,790.00

成交日期 2022年 4月 29日 2022年 7月 12日 2023年 6月 26日

交易方式 拍卖 拍卖 挂牌

容积率 小于 2 小于 2.5 小于 2.5

折合单价（元/m2） 1,893.29 2,460.82 2,541.42

待估宗地 3-5 均位于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处于恩施市城区商服二级地段，根据中国
土地市场网站公示信息，评估基准日前三年内相同地段等级可比宗地交易案例主要有以下三例：

项目/比较实例 比较实例 A 比较实例 B 比较实例 C

项目位置 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耿家坪社区 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
金子坝村

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耿家坪
村

用地性质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m2） 5,591.90 13,851.60 10,899.80

使用年限 商业 40年 商业 40年 商业 40年

成交价格（万元） 1,343.00 3,138.00 3,270.00

成交日期 2022年 4月 11日 2020年 12月 2日 2021年 1月 14日

交易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容积率 小于 2 小于 1.7 小于 2.5

折合单价（元/m2） 2,401.69 2,265.44 3,000.06

2）差异因素修正
差异因素分为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期日修正、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年期修正、开发程度修

正， 按照当地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成果简报中对应的修正系数表进行修
正，基本原理同基准地价修正法。

（四）评估过程
1、房屋建筑物
（1）对评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成情况进行初步了解，提交评估准备资料清单和资产评估明细表示

范格式，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指导被评估单位填报建筑物评估明细表。
（2）根据建筑物评估明细表，在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配合下进行现场实地查勘，对建筑物的名称、

建筑面积或数量、结构类型、层数、层高、内外装修、设备设施、使用状况、成新情况等进行逐项详细的
记录，根据现场查勘情况填写现场查勘记录表。

（3）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咨询，了解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执行的工程定额、各项取费标
准、同类建筑物的造价水平、工程用主要材料预算价格和市场供应价格、各项附加税费取费标准及其
他规费文件，收集评估基准日典型工程预决算资料等。

（4）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及建筑物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评估方法，初步确定评估结果，然后进行
分析、汇总，确定建筑物评估结果。

2、土地使用权
（1）对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构成情况进行初步了解，提交评估准备资料清单和评估明细表示

范格式，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指导被评估单位填写资产评估明细表。
（2）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首先索取《不动产权证书》等权属证明文件，对土地

的权属进行核查；然后在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配合下，对土地进行实地勘察，对土地的坐落、四至、使
用权类型、实际利用情况、地上建筑物等情况进行了解，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填写现场勘察记录表。

（3）根据资产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估方法，然后开展市场调查，搜集相关价格信息及参数资料，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并结合资产现状，初步确定评估结果。

（4）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和调整，分析评估价值与市场的吻合程度，确定土地使用权评估结
果。

（五）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分析
1、宜昌地区上市公司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评估案例数据
（1）房屋建筑物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账面净值 评估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三峡旅游 湖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461.59 4,765.16 1,303.57 37.66

兴发集团 宜都宁通物流有限公司 51,280.57 58,009.96 6,729.39 13.12

湖北宜化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21.11 4,078.7 657.59 19.22

（2）土地使用权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账面净值 评估净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兴发集团 宜都宁通物流有限公司 5,772.08 8,085.04 2,312.96 40.07

兴发集团 宜昌星兴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2,173.05 5,189.33 3,016.28 138.80

湖北宜化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67.28 1131.02 163.74 16.93

2、汽车销售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1）房屋建筑物
单位：万元

产权人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宜昌麟觉 1,294.46 563.46 1,389.61 1,385.88 95.16 822.42 7.35 145.96

宜昌麟至 671.46 256.79 459.39 456.89 -212.07 200.10 -31.58 77.93

恩施麟达 1,677.26 1,069.53 1,652.95 1,593.52 -24.31 523.99 -1.45 48.99

恩施麟觉 2,439.05 1,632.69 2,458.30 2,226.29 19.26 593.60 0.79 36.36

（2）土地使用权
单位：万元

产权人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宜昌麟觉 209.04 838.45 629.41 301.09

宜昌麟至 174.96 627.42 452.46 258.61

恩施麟达 520.22 1,737.12 1,216.90 233.92

恩施麟觉 814.10 2,310.14 1,496.04 183.77

3、增减值原因分析
从上表宜昌地区上市公司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评估统计数据来看，评估值较账面净值普遍增

值，与本次评估增值情况类似。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增值原因一是因为有证房屋 4S 店均为自建房屋，账面原值是根据建设成

本价入账，而本次评估由于 4S 店为商业性质，按照收益法进行评估，考虑了房屋的收益，二是因为无
证房屋为配套用房，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而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的经济寿命年限。 土地使用权增
值原因是待估宗地均位于中心城区，城区商服用地地价逐年上涨导致评估增值。

综上，本次评估账面净值增值率符合企业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合理，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认为：
1、结合前次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汽车销售公司的评估情况，前后两次对 13 家汽车

经销服务子公司的评估方法选取、主要假设、关键参数以及评估过程、评估结果不存在重大差异。
2、本次评估对于房屋建筑物根据房屋的产权性质、用途等分别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进行评估，评

估方法选取合理，关键参数选取依据充分，得出的评估价值具备公允性；对于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
价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评估过程充分考虑了土地所在区域、用途、规划和周边地块近期成交情
况，市场比较法选取的三宗土地交易案例，可比性较好，调整因素选取及修正过程恰当，两种评估方法
取权重后得出的评估结论能公允的反映待估宗地的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方法选取、增值率、评估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及评估过程合理、评估价值公允，有利于保
障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问题 6：
报告书显示，汽车销售公司下属企业中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任一指标占汽车销

售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20%以上的子公司为宜昌麟觉、恩施麟达。 请你公司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3 年 10 月修正）》（以下简称“26 号准
则”）第二十四条第（七）项相关要求，补充披露恩施麟达的评估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恩施麟达的评估情况
“1）恩施麟达财务数据
2021年、2022 年、2023年 1-7 月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7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5,135.26 6,558.06 6,208.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58.05 2,102.44 2,147.34

资产总计 7,093.30 8,660.51 8,356.11

流动负债合计 5,790.32 7,415.01 6,910.8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74 59.46 104.37

负债总计 5,805.06 7,474.46 7,015.20

净资产 1,288.25 1,186.05 1,340.90

项目 2023年 1-7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0,764.56 18,839.59 20,595.19

营业成本 10,070.72 17,726.43 19,175.77

营业利润 147.34 93.52 324.27

利润总额 145.98 84.64 324.29

净利润 102.20 64.00 243.17

2）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是恩施麟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恩施麟达申报的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2023年 7 月 31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1 流动资产合计 5,135.26 14 流动负债合计 5,790.32

2 货币资金 717.25 15 应付票据 2,567.00

3 应收账款 118.40 16 应付账款 145.34

4 预付账款 126.10 17 应付职工薪酬 0.63

5 其他应收款 2.50 18 应交税费 2.55

6 存货 3,558.80 19 其他应付款 210.09

7 其他流动资产 612.20 20 合同负债 390.02

2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91

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58.05 22 其他流动负债 2,429.78

9 固定资产 1,365.10 2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74

10 使用权资产 70.21 24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9

11 无形资产 520.22 25 租赁负债 10.35

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 26 负债总计 5,805.06

13 资产总计 7,093.31 2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88.25

3）评估方法及技术说明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测算恩施麟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具体评估技术说明如下：
①恩施麟达资产基础法评估技术说明
A.流动资产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恩施麟达纳入评估范围的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

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 具体评估技术说明如下：
a.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7,172,518.92 元，包括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评估人员通过核对银行存款

明细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以及银行存款函证记录，经核实余额一致，以核实后账面价
值确定评估值。

经评估，货币资金评估值为 7,172,518.92 元，其中银行存款评估值为 1,627,360.64 元，其他货币资
金评估值为 5,545,158.28 元。

b.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246,324.22 元，坏账准备 62,316.21 元，账面价值 1,184,008.01 元，为分期车

款、 厂家三包款、 服务费等；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32,308.55 元， 坏账准备 7,265.43 元， 账面价值
25,043.12 元，为房屋租赁押金、保证金等。

经评估，应收账款评估值 1,184,008.01元；其他应收款评估值 25,043.12 元。
c.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价值为 1,260,969.20 元，包括预付整车款、预付备件款、预付燃料费、预付通信费等。

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检查了预付账款付款凭证、购置合同或协议等资料，对预付账款的发生
时间、金额、收款单位进行核实，对其未来可能形成的资产或权益进行了判断。 根据查账情况及分析，
预付款预计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不大，未来能够形成相应的资产或权益，以核实后账面价值确定评
估值。

经评估，预付账款评估值为 1,260,969.20 元。
d.存货
存货为产成品（库存商品），包括库存新车和备件账面余额 35,588,024.69 元，跌价准备 0.00 元，账

面价值 35,588,024.69 元。
通过调查了解，被评估单位整车销售的利润极低，主要通过提供售后服务盈利，考虑库存新车购

进日期接近于评估基准日且价格变动很小，评估人员在确认账面金额正确和成本归集合理的情况下，
按账面值确认评估值；由于备件购进日期接近于评估基准日且价格变动很小，因此本次评估以核实后
账面值确认备件评估值。 经评估，产成品（库存商品）评估值为 35,588,024.69 元。

e.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6,122,049.21元，为被评估单位待抵扣增值税、预缴企业所得税、集团归

集资金。 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抽查了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经核实确认无误的情况下，以核
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经评估，其他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6,122,049.21元。
B.非流动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截至评估基准日，恩施麟达纳入评估范围的非流动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设备类资

产及土地使用权类无形资产。 具体评估技术说明如下：
a.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纳入评估范围的地上建（构） 筑物包括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账面原值

16,772,554.94元，账面净值 10,695,313.67 元。
房屋建筑物共 1栋，建筑面积 5,230.76 平方米，为恩施大众 4S 店，位于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

家坪村，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账面原值 12,040,575.48 元，账面净值 6,842,512.90 元。 房屋详细情况
见下表：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

名称 结构 建 成 年
月

层次/
总层数

层高
（m）

建 筑 面 积
（m2） 装修状况

1
恩施房权证恩
施 市 字 第
201220254号

恩施 大 众
4S店

钢 、 钢
混 2011年 1-2/2 7.2 5,230.76

展厅部分外墙为玻璃幕墙、 其余部
分为铝塑板； 展厅及办公区域室内
地面铺 800×800 地砖， 墙面刷乳胶
漆，石膏板玻璃隔断，石膏板吊顶；
车间区域地面地坪漆， 墙面及顶棚
为彩钢板，砖砌隔墙；安装玻璃推拉
门、室内成品门、铝合金窗、水、电、
中央空调、天然气等设施齐全。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主要为黑化工程、扩建工程、麟达扩建工程（麟昌）等，共 4 项，账面原值
4,731,979.46 元，账面净值 3,852,800.77 元。

纳入评估范围的地上建（构）筑物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根据被评估资产特点
及收集资料的可行性，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

（a）有证房屋
有证房屋为 4S 店，区域内与其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及有关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

容易收集，因此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单项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预测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

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评估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收益法包括报酬资本化法和直接资本化法，报酬资
本化法又分为全剩余寿命模式和持有加转售模式。 本次评估选用报酬资本化法中的全剩余寿命模式
进行估价，基本公式为：

式中：V—收益法评估价值
Ai—未来第 i年的净收益
Yi—未来第 i年的报酬率（%）
n—收益期（年）
（b）无证房屋、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无证房屋、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建造成本、相关费用标准较易获取，评估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资

料，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其计算公式：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a）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建筑安装工程费+管理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其中建设成本=建筑安装工程费
Ⅰ.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重置单价×建筑面积或数量
房屋重置单价采用目前的市场价格确定；对难以采用市场价格确定的项目，通过核实其原始购置

成本基本合理的基础上，采用价格指数法确定，或采用重编预算法分析确定。
Ⅱ.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包括企业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办公

费、差旅费等。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政部财建[2016]
504号），按建设成本的一定比例估算。

Ⅲ.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是指正常建设期内占用资金的筹资成本或资金机会成本。包含建设成本和管理费。利息

率根据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LPR确定。
Ⅳ.可抵扣增值税
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购进原辅材料、销售产品发生税额后，在计

算应缴税额时，在销项增值税中应减去的进项增值税额，简称进项税。 可抵扣增值税的项目包括建筑
安装工程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建设费。 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基
础设施建设费按一般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服务，适用 9%税率。

b）成新率的确定
对房屋建（构）筑物的成新率采用年限法和观察法综合确定。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观察法成新率×60%
Ⅰ.年限法
成新率=1-（1-残值率）/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Ⅱ.观察法
观察法成新率是评估人员通过对房屋的地基基础、承重构件、非承重墙、屋面、楼地面等结构部

分、门窗、内外粉饰、天棚、细木装修等装饰部分及水卫、电照等设备部分进行现场观察，依据各部分占
房屋建筑物造价的比重确定完好分值率，即成新率。

根据上述评估程序及评估方法，恩施麟达汽车销售公司建（构）筑物的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 1,204.06 684.25 1,155.70 1,155.70 -48.36 471.45 -4.02 68.90

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 473.20 385.28 497.25 437.82 24.06 52.54 5.08 13.64

合计 1,677.26 1,069.53 1,652.95 1,593.52 -24.31 523.99 -1.45 48.99

b.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账面原值 5,791,670.69 元，资产减值准备 30,883.78

元，账面净值 2,986,557.02元。
机器设备共 117 台/套/个/批，包括笔记本故障诊断仪、尾气排放系统、固定升降机、百斯巴特电脑

化、烤漆房、优力大梁校正仪、电池模组平衡仪等，账面原值 1,455,471.98 元，账面净值 382,340.06 元。
车辆共 18 辆，均为 4S 店试驾车，包括小型轿车、小型普通客车，账面原值 2,893,645.20 元，车辆减

值准备 30,883.78 元。 均停放在金桂大道 125 号大众 4S 店。
电子设备共 93台/批/组/张/个/套，为空调、打印机、电脑、硬盘录像机、消防设备及办公家具，账面

原值 1,442,553.51元，账面净值 76,583.24元，从现场查勘情况看，设备维护保养较好，使用情况正常。
根据评估目的及评估操作的可行性，对设备类资产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评估。
对于基准日后已出售的设备，评估人员在核实其出售价格真实合理的基础上，按其出售价格确定

设备评估值。
对于其他设备类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单项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根据重置成本的不同，分

为复原重置成本法、更新重置成本法等。 由于评估对象适用于使用当前条件进行重置，并且所重置的
资产可以提供与评估对象相似或者相同的功能，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更新重置成本法。 其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a）重置成本的确定

a）机器设备、电子设备
Ⅰ.通过向生产厂家或经销商询价确定设备的购置价，然后再考虑运杂费、安装调试费等确定其重

置成本。 即：
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可抵扣增值税
运杂费、安装调试费根据《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分析确定。
Ⅱ.对于无法询价也无替代产品的设备，在核实其原始购置成本基本合理的基础上，采用价格指数

法确定其重置成本。 即：
重置成本=原始购置成本×价格指数
b）车辆
重置成本=车辆购置价（不含增值税）+车辆购置税+其他费用
车辆购置价根据经销商报价确定，车辆购置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按不含增值

税车价的 10%计算，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工本费、手续费、牌照费等。
Ⅰ.成新率的确定
（Ⅰ）机器设备、电子设备
采用年限法和观察法，取二者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其综合成新率，即：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观察法成新率×60%
Ⅰ）年限法成新率
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经济寿命年限根据《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分析确定。
Ⅱ）观察法成新率
观察法成新率是评估人员通过现场观察，或向操作人员询问设备的使用情况、故障率、磨损情况、

维护保养情况、工作负荷等，根据经验对设备的状态、损耗程度做出判断，从而确定机器设备的成新
率。

（Ⅱ）车辆
成新率=1-功能性贬值率-实体性贬值率-经济性贬值率
其中：
实体性贬值率=年限法贬值率×权重（40%）+观察法贬值率×权重（60%）
年限法贬值率=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由于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2012 年第 12 号令《机动车强制报废标

准规定》中未规定小型普通客车报废年限，故车辆经济寿命年限根据《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
手册》确定。

观察法贬值率=1-观察法成新率
根据上述评估程序及评估方法，恩施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设备类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机器设备 145.55 38.23 140.82 59.61 -4.72 21.38 -3.25 55.91

车辆 289.36 249.43 294.52 258.60 5.15 5.84 1.78 2.31

电子设备 144.26 7.66 144.79 25.49 0.54 17.83 0.37 232.87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9

合计 579.17 295.57 580.13 343.71 0.97 45.05 0.17 15.08

根据评估结果，评估净值与账面净值相比，评估增值 45.05 万元，增值率 15.08%，增值的主要原因
是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的经济寿命年限。

c.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a）土地登记概况
待估宗地位于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登记土地总面积 7,680.56 平方米，登记状况见下

表：
序
号

土地
使用权人 宗地坐落 土地使用证

编号
地类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土 地 面 积
（㎡）

出让
终止日期

1 恩施麟达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舞阳街道办事处
耿家坪村

恩市国用（2010）第
033815号 商服用地 出让 7,680.56 2050年 3月 30日

根据《恩施市城区商服用地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待估宗地土地级别为恩施市城区商服用地
二级。

（b）土地权利状况
土地权利状况见下表：

序
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评估设定用途 评估设定剩余使用年限 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

1 恩施大众 4S
店用地

舞阳街道办事处耿
家坪村 商服用地 26.66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c）土地利用状况
经实地查勘，待估宗地地上建有恩施大众 4S 店等建构筑物，宗地开发程度均已达到红线外“六

通”(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气、通讯）及红线内“场地平整”的基础设施条件。
（d）评估方法
土地使用权共 1宗，位于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土地面积 7,680.56 平方米，登记状况见下表：

序号 土地登记
证书号 土地使用权人 名称 宗地坐落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土地出让
终止日期

本次评估土
地面积
（m2）

1 恩市国用（2010）第
033815号

恩施麟达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恩施大众 4S
店用地

舞阳街道办事
处耿家坪村

商 服 用
地 出让 2050 年 3 月

30日 7,680.56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并结合评估项目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的价值是指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7 月 31日，现状利用条件下，满足评估设定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宗地的地价定义详
见下表：
序
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评估设定用途 评估设定剩余使用年限 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

1 恩施大众 4S
店用地

舞阳街道办事处耿
家坪村 商服用地 26.66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土地评估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
近法、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等，宗地地价评估应根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在全面调查和综合
分析影响地价因素的基础上，选用适宜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对评估方法选用的依据如下：

待估宗地位于恩施市舞阳街道办事处耿家坪村，处于恩施市城区商服二级地段，可采用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进行地价测算。

待估宗地为商服用地，近几年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同类型的商业用地挂牌出让交易实例较多，能满
足市场比较法的适用条件，因此可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地价测算。

最后由评估人员根据该宗地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并采用适合的计算方法确定评估值。
a）评估方法及技术路线
首先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宗地地价，再利用市场比较法测算宗地地价，最后根据两种方

法测算的结果，结合宗地所在区域各用途地价水平确定宗地最终地价。
Ⅰ.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Ⅰ）评估方法内涵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基准地价和宗地地价修正系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

域条件和个别条件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比较， 并对照宗地因素修正系数表所对应的修正系数对
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得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公式为：

P=P1b×（1±ΣKi）×Kj+D
式中：P—待估宗地价格
P1b—某用途、某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Ki—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Kj—评估基准日、容积率、土地使用权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D—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Ⅱ）评估程序
收集有关基准地价资料；
确定评估对象所处土地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分析评估对象的地价影响因素；
编制评估对象地价影响因素条件说明表；
依据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确定评估对象地价修正系数；
进行评估基准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因素修正；
测算评估对象价格。
Ⅱ.市场比较法
（Ⅰ）评估方法内涵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理，将评估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评估基准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

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公
式为：

P=PB×A×B×C×D×E
式中：P—评估对象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评估对象交易情况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评估对象评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评估对象评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除以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评估对象使用年期修正指数除以比较实例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Ⅱ）评估程序
评估程序一般为以下步骤：收集宗地交易实例；确定比较实例；建立价格可比基础；进行交易情况

修正；进行评估基准日修正；进行区域因素修正；进行个别因素修正；进行使用年期等其他因素修正；
测算比准价格。

Ⅲ.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对待估宗地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地价测算。

估价人员对两种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评估过程的严谨性和评估参数选取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两
种方法测算的评估结果均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从测算结果看，待估宗地采用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出来的结果相差不大，结合本次评估目的、评估
人员的经验和地价影响因素，确定采用加权算术平均值法作为宗地的最终估价结果。

b）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评估方法，恩施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7

月 31日的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土地使用权 520.22 1,737.12 1,216.90 233.92

d.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原始入账价值 1,738,593.47 元，账面价值为 702,124.28 元，为利川展厅租金。对使用权

资产的评估，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核实了房屋租赁合同等资料，核实其使用权资产折现系
数、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和未确认融资费用，以核实后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即使用权资产评估值为
702,124.28 元。

e.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为 25,116.36 元，为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和车辆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按照应收款项信用损失金额、车辆
评估减值额和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为 25,116.36 元。

C.负债评估说明
纳入评估范围的负债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

酬、应交税费、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包括递
延所得税负债和租赁负债。 上述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负债 账面价值

1 应付票据 25,670,000.00

2 应付账款 1,453,431.23

3 应付职工薪酬 6,319.26

4 应交税费 25,467.49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9,093.74

6 其他应付款 2,100,884.21

7 合同负债 3,900,179.30

8 其他流动负债 24,297,839.13

9 流动负债合计 57,903,214.36

1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884.06

11 租赁负债 103,494.28

1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7,378.34

负债合计 58,050,592.70

上述负债的评估方法及其结果如下：
a.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账面价值为 25,670,000.00 元， 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开具的短期银

行承兑汇票。 对应付票据，评估人员获取应付票据评估明细表，复核加计数，并与票据登记簿、明细账、
总账、报表核对。 实施函证程序或替代评估程序，核实相关债务真实性。 抽查有关原始凭证，检查应付
票据是否合法、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实，应付票据账、表、单相符，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为
25,670,000.00 元。

b.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 1,453,431.23 元，主要为应付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恩施天有商

贸有限公司的备件款；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2,100,884.21元，包括车辆、变速箱、培训、安全等各类保
证金、金融保险押金、生育津贴、公积金、工会会员会费等。

应付账款评估值为 1,453,431.23元，其他应付款评估值为 2,100,884.21元。
c.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账面价值为 6,319.26 元，为应付工会经费。 对应付职工薪酬的评估，评估人员在账

账、账表核对后，了解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工资福利政策，抽查工会经费的计提、发放或使用凭证，应付
职工薪酬账面数属实，以核实后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为 6,319.26 元。

d.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价值为 25,467.49 元，为应交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等。 对应交税费的评

估，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了解被评估单位相关的税费政策，抽查应交税费的计提和缴纳凭
证，对其存在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完整性予以核实，以核实后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为 25,467.49 元。

e.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 449,093.74元，为一年内到期租赁负债。 对于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审查了房屋租赁合同或相关凭证，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
估值为 449,093.74元。

f.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账面价值为 3,900,179.30 元，包括整车定金、售后预收、合同负债待转销项税等，对于合

同负债，评估人员在账账、账表核对后，审查了企业的相关合同及有关凭证，未发现漏记合同负债。 本
次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为 3,900,179.30 元。

g.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 24,297,839.13元，包括与集团总部及其他关联公司的内部往来等。评估

人员对其他流动负债的核算内容、 形成过程及金额进行了核实。 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为
24,297,839.13元。

h.递延所得税负债
（下转 D24版 ）


